
第一章　　安全通过危险位置

一 、 导 论

交通事业是否发达，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高低的一个标志。道路交通是交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道路交通状况决定着整个交通事业的水平和能力。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交通事业迅猛发展，道路交通尤其如此，

新的路线接连开通，迅速延伸，汽车及其他机动车辆的数量

急剧增加⋯⋯

道路交通的日益繁荣，有力地提高着经济效益，推动着

我国经济飞速发展；有力地扩大着人们的生活空间，提高着

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是，道路的建设速度，设施的完备程度，

远远落后于汽车及其他机动车辆的剧增。再加上人们的思想

水平，驾驶员的技术水平，交通法规的立法水平普遍偏低，

因此，道路上的交通事故频频发生，恶性事故屡见不鲜，这

一切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生命危害。

多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党和政府历来重视道路交通的安全管理工作，先后制订

并颁布了城市、公路、高速公路等的一系列交通法规，出版

和翻译出版了许多有关道路交通安全的书籍，组织了各种形

式的交通安全学术研讨会，开展了“安全周”、“安全月”、

“百日交通安全”等一系列竞赛活动。另外，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有交通安全类报刊

国家还改革了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将管理纳入法制轨道

⋯⋯这些，无庸置疑，大大遏抑了交通事故的上升势头，但



余万起，因道路安交通管理部门共受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

年全国公

人这个数字，已叫人触目惊准确，这里暂且不论，仅

年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统计显示：心了！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交通事故造成 人死亡，

年受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 起，因道亿元。”

年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路交通事故造成 人死亡，

失 亿元。”

年、

年统计结果显示，死亡人数逐年上升幅度不

年存在于汽车运输业市场大。但应当清醒看到

情况：一是一些专业运输公司，除客车效益较好外，货车普

辆。据调查，某特大型企业，

遍存在货源不足；二是一些企业经营不景气，无资金补充车

年以前拥有各种机动车近

多万辆， 年因车况老旧，长期得不到更新，锐减

辆。从我国汽车制造厂家大幅度下调汽车价格，实行分期付

款等项措施，就足以说明购买力在明显下降。三是运输“成

本高”， 月

年全国

日《法制日报》报道：“根据对全国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有关数据的不完全统计，

涉及交通和车辆的各种收费经归并后约有 项”。由于运输

成本上升，上路货车明显减少。某一小县城稽征站统计，

达 。对于 年全国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统计是否

部门担心超标受责，隐报现象十分严重，有的隐报率甚至高

人”。还说，“据悉这一数字并不准确，个别县市的管理

交通安全报》报道： 年全国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

月年人，竟一跃为世界第一；据 日的《中国

万人；年代高达 年我国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

年死亡人数由几百人上升到千人； 万人；年代为

世纪据统计， 年代至 年代，我国道路交通事故

是，也无庸讳言，我国的交通事故率仍居高不下。



年只行辆汽车的联运公司，

年除完成上级下达征费指标外，超额 年欠万。

万。该县机动车全年平均每月存在停驶车辆下达指标

台左右，汽车投保费额与去年同期相比也相应下降。该县

年以前成立一拥有

驶了

年、

辆车。很多个体户纷纷改行从事其他营生。因此，对

年事故的控制不容乐观。随着党的十五届四中

全会的召开，为我国经济的腾飞制定出了跨世纪的宏伟纲领，

为各行各业提供了新的机遇，展示了广阔的前景。这些都将

使汽车运输市场很快从平稳中活跃起来。

年统计显示： 年受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

起，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 人死亡，

接经济损失

人受伤，直

亿元。”可见，道路交通安全形势依然十分严

峻。所以对安全工作的评价，一定要实际、客观、全面。如

年上半年加大了对“超限”车辆的检查力度，下半年油

价的上涨以及汽车销售量的减少等等原因，都使上路车辆与

去年相比有所减少。所以评价安全工作的成效，如不考虑当

年的一些具体情况，这种评价得出的结果是会有水分的。因

此，广大交通参与者，尤其是从事道路交通安全具体工作的

人员，都应严肃认真地对待安全工作。

世纪

从感情角度上讲，一提起“交通事故”，便使人立刻想到

那鲜血淋漓的惨状，那涕泪满面的悲伤，那沉重的经济赔偿

⋯⋯叫人不觉胆颤心寒，痛惜万分。进入 年代以

来，哪一年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不是一场相当

规模的“大战役”，这真是没有硝烟、没有枪炮声的“战争”。

多少有识之士被这残酷的现实所震撼，为了避免这不应有的

灾难，进行了艰难的探索，都想找到那把打开“安全”之门

的金钥匙，他们是可敬可佩的，是可歌可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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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心血。终于在

我们虽非“有识之士”，但凭着一个普通驾驶员和车管人

员的职业道德和良心，也为之付出了

年我们撰写的《安全行车新概念　　明确道路行车整体关

系》一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在此书中我们“反弹琵琶”，弹出了与“流行音乐”（传

统安全说法）不同韵调的一支小曲，我们相信大家听了会感

到耳目一新的。

道路交通事故可以说是浩如海洋，而又千差万别，各具

形态。对事故的分析也是公理、婆理，各持其理。在分析事

故的过程中，有一种现象曾使我们困惑不解，有的驾驶员德

高望重，口碑极好，一旦发生事故，便似乎一无是处。平时

事事谨慎也可以说是“麻痹大意”，本来技术过硬也说成“技

术不精”，法制观念本来很强的也可以说成“法制观念淡薄”，

本来很重视安全的也可以判为“不注意安全”，本来一贯坚持

“中速行车”的也可以加上“盲目高速”的罪名等等。还有一

些不痛不痒、放在什么事故上都可以的说法，什么“判断失

误”啦，“措施不当”啦，“条例学习不够”啦等等。而且，

一般所有的事故都是按照这些说法下定论，似乎这些已成为

了标签，可以到处轻意粘贴。我们想，这一极不正常的现象，

必定有其不易觉察的原因，这诸多流行的说法必定是还没击

中要害，却掩盖着许多的事实真像，堵死了深入分析的道路，

这种流行的分析是最容易模式化的做法，其结论也是最容易

被人淡忘的东西。结果，事情过后，很快又恢复了原态，茫

然仍是茫然。

于是，我们另辟蹊径，让思维步入另一条新路。

我们打破了以上那种模式化的框架，不再就事故说事故，

仅为赔偿作文章；而是把事故现场当作一面镜子，通过这面



“原理”去解决其他危险

镜子，把我们的目光反射到事故没有发生之前，倾心于前方

来寻找事故的原因；希望发现其中的规律，总结出有效的避

险措施，成功地保证安全行车，一改通常对“提前处理情

况”、缺乏量化、具体说法的那种似大实空、含混不清、随意

笼统的局面。采用了“抱西瓜带抓芝麻”的方法，抓主要矛

盾，力图在解决主要矛盾的前提下，使其他矛盾迎刃而解。

我们对纷繁百态的事故进行分类归纳，梳理编排，从中发现，

在所有造成事故的危险结构中“最危险位置”与两处“特殊

危险位置”构成的复杂危险结构是重中之重，主中之主。在

分析研究这“最危险位置”与两处“特殊危险位置”的基础

上总结出了克服危险，保证安全的“四个步骤”，并以此为

“最危险”尚能解决，其他危险

当然不在话下。在阐述如何运用“四个步骤”时，对感觉危

险与认识危险作了透彻的分析，对传统的所谓“慢”与“快”

的辩证、“危险障碍”等问题也作了全新的解释，对发生事故

“两种错误行为”作了独特的诠解等的主要原因

等。

现在介绍书中诸多被称为“标新立异”的提法与读者共

同商讨：

“最危险位置”，是指“三点超会”。超会时，纵横向

安全空间最小，借道一方与对向车相对速度为双方速度迭加

成的高速，在这种情况下，驾驶员心里极度紧张，应变能力

急剧降低，此处危险性最大，故称“最危险位置”。它是个瞬

时危险位置，它随着超会的产生而产生，结束而结束，这就

使它具有了偶然性，增大了危险性。随着交通的发展，车辆

的增多，运输的繁忙，超会的频率也随之增高，危险的几率

也随之而增大；行车是一个频频的超会过程，在行车中遇到



的所有危险中，这种危险出现的次数最多，可以说是行车的

家常便饭，这就更增大了避开危险的难度。所以，它应是首

要解决的问题。行车就有超会，超会就有危险。为什么有的

就能化险为夷，而有的却遇险成事故？问题的关键，要弄清

“最危险位置”是相对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明确安全的

“三点超会”与危险的“三点超会”之间的区别以及盲目高速

形成“三点超会”的危害，否则你就不清楚它的复杂性与两

重性。

“特殊危险的位置”，是指乡间小道、便道等与公路

形成的交叉或者 形路口。它有两处，第一处是指所驾驶汽

车前方同方向公路右边出现行进的自行车以及小型机动车时，

其前方左边的路口；第二处相反。两处“特殊危险位置”虽

然存在于驾驶员的视线中，但是，由于汽车转向这一位置的

概率极低，因此驾驶员往往忽视骑自行车者及小型机动车转

向这一位置的可能性，于是造成了这一位置的危险具有潜在

性。所以，两处“特殊危险位置”的事故率在公路上所有固

有危险位置中是最高的。尤其是近几年，随着公路的加宽，

不仅“特殊危险位置”显得比较隐蔽，而且原来明显的交叉

路口，从远处看也变得渺小了。这些地点，临近时常常是仅

在驾驶员的视线中一闪而过。当“特殊危险位置”及支线公

路与干线公路形成的交叉路口情况有变，驾驶员感觉到危险

时，往往会造成措手不及。预防危险的关键是，不管道路宽

窄，还是何种道路与公路形成的交叉路口，驾驶员都要有意

识将前方同方向出现的低速运动物体与其前方左边（对向右

边）的路口联系起来，形成一个超越看左，相会看右的观察

和认识危险的习惯。把握这一关键，便会及时发现路口，防

止低速运动物转向改变方向时发生事故。



必经过程

“错误行为”。实践证明，所有的事故都以错误行为

开始。当相遇中的对方也在犯错误时，就构成了发生事故的

必要条件。如在第一处“特殊危险位置”，骑自行车人左转弯

时不向后方观察有无来车，汽车驾驶员没有及时发现左边路

口。所以，这时不管两方（或三方）错误大小，只要双方

（或三方）的错误行为在危险位置或其附近同时出现，十之八

九是要闯祸的。由此可知：两种或两种以上错误行为在危险

位置或其附近同时出现，这是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

“危险结构”。它是指相遇各方前方存在危险位置时，

并极有可能在危险位置或其附近相遇或同时占有危险位置的

这种现象，便可称为危险结构。介绍它的目的，是要驾驶员

及各方明白，彼此在安全问题上是一个一荣皆荣，一损俱损

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总之，只要明白你我他都是危险结构中

的成员，都是对方的危险障碍这一点，便会使人们在行路的

思想观念上发生一次质的改变。

“感觉危险”。行车的指导思想是至关重要的，有了

正确的指导思想，安全才有保证；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错

误的指导思想便会乘虚而入，危险也便随之而来。“感觉危

险”就是行车的错误指导思想，为了克服“感觉危险”，化解

危险，避免事故，我们对“感觉危险”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

和详细的探讨，首先说明了什么是“感觉危险”，接着又说明

了“感觉危险”的发生、发展，直到它成为习惯、做为行车

错误指导思想形式存在的整个过程，并且对它的危害以铁一

般的事实进行了论证，最后指出了克服它的途径。

“四个步骤”是指发现情况、识别危险、调整车速、

安全通过。这是驾驶员避开危险障碍、安全通过危险位置的

是认识危险位置的浓缩与结晶，是提前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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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发生在危

的具体内容。识别危险是“四个步骤”的核心，在化解危险

过程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道路上的一般障碍是可以转变为

危险障碍的，驾驶员对前方出现的障碍，在什么地点是一般

障碍，在什么地点是危险障碍必须把握住其界限，驾驶员如

对前方存在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确认，就会把前方出现的危

险障碍当作一般障碍来对待，这样，彼此都是对方危险障碍

的警觉就明确不起来，其后果常常是十分危险的。及早准确

识别出危险位置与危险障碍是获得提前解除危险的本源，是

改变危险结构危险性质的关键，是车速是否安全合理，各种

措施是否得当有效的根据。透彻认识上述内容，就能在行车

处理情况中形成一个提前、快捷、紧密、有序认识危险，迅

速化解危险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用结构危险的眼光衡量前

方出现的情况，按照“四个步骤”的原理改变危险结构的危

险性质，防止两种或两种以上错误行为在危险位置或其附近

同时出现，最后达到安全通过危险位置的目的。

广大驾驶员如能按以上所说的去做，“最危险位置”与

“特殊危险位置”的事故就会降下来；同时，也会对驾驶员正

确处理“一般危险位置”的情况产生良好的直接影响。因为

“四个步骤”原理对“最危险位置”、“特殊危险位置”、“一般

危险位置”以及高速公路交通与城市道路交通等道路上出现

的各种情况的正确处理都是通用的。

年中发生的书中第一章例举并分析了某特大型企业

多起道路交通死亡事故。这些事故的肇事点遍及国内很多

省、自治区、直辖市境内的道路；事故

险位置。它是我国道路交通事故的一个缩影。书中的分析基

本上都是围绕着对“最危险位置”、“特殊危险位置”以及

“一般危险位置”构成的危险结构而展开的，最终目的是要达



二、“最危险位置”

到减少两种或两种以上错误行为在危险位置或其附近同时出

世纪的“我要安全”和“我会安全”。

现的情况。驾驶员及与交通相关的人员按照“四个步骤”原

理，首先从我做起，保证自己不在危险位置或其附近出现差

错，更不能在对方出现差错时错上加错，从而在思想上牢固

树立起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坚定信念，真正使传统的“你

要安全”，变为

危险位置基本将道路上的安全与危险问题都聚焦在这里。

危险位置构成的危险结构与改变危险结构危险性质的“四个

步骤”原理，反映了安全与危险在一个情况中的对立统一关

系，因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中一些关键性条款有细化作用，也可为这些条款

形成定量规定提供参考依据。

书中第二章根据“危险位置”理论与“四个步骤”原理，

设计出了智能汽车在混合交通中的安全行车程序。

书中第三章根据汽车使用者关注的问题，就如何延长汽

车的使用寿命，降低维修成本，即少支出多回报，介绍了汽

车故障简明诊断与排除方法等内容。

要了解道路上的“最危险位置”，首先应该清楚，速度本

身就是一个危险单元。速度愈快危险性就愈大。没有速度就

没有危险与危险位置可言。道路上发生的事故都是由于不合

理的速度造成的。其次，要用“结构危险”的眼光去衡量前

方出现的情况。这样才能走在感觉危险之前，抓住要害，真

正获得采取措施、避免危险、防止事故发生的足够时间与安

全距离（即提前量）。再者，要用“结构危险”的眼光看书中



“最危险位置”存在的地方

“最危险位置”就是常说的“三点超会”的位置（图

时进入这一位置，瞬间导致各方失去纵横向选择余地，应变

能力急剧下降。

插图，这样才会对其内容有真正的理解。

（一）“最危险位置”的形成与危害

“最危险位置”是在行进中形成的，相遇各方盲目高速同

最危险位置图

，如先会后超，

借道超车的一方如果采取措施避开了“三点超会”，也就

等于解除了“最危险位置”及附近的危险（由于高速的原因

盲目接近危险位置附近也是很危险的）；“最危险的位置”及

附近的危险虽然被解除了，但作为“最危险位置”的“位置”

并没有被消除，这一“位置”就在被超方与对向方相会的地

方。如借道方先超后会，此位置在其后（图

，不管在其前还是在其后，这一位置都是在则在其前（图

被超与对向方速度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确定的。

最危险位置

图 借道方先超后会　　此位置在其后



借道方可以改变速度提前避免“三点超会

最危险位置

图 借道方先会后超　　此位置在其前

但是，如果被超方、对向方有一方或双方的速度发生了

变化，相会的地方自然就不是原来速度没有变化而相会的地

方了，而是出现了一个新的相会的地方。这个新的相会地方

是为了避免盲目高速形成“三点超会”危险局面而出现的安

全相会的地方，与原来相会的地方都是相会的地方，能不能

认为相会的地方就都是最危险位置呢？是不是有了新的相会

的地方，原来相会的地方的“最危险位置”便能转移到新的

相会的地方呢？不能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对“最

危险位置”有正确的认识。要想正确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

须弄清新旧两处的相会位置是怎么形成的。形成的关键在于

被超方、对向方速度有没有变化。有了变化是新的相会处，

没有变化是旧的相会处。而旧的相会处是在三方未采取措施

之前，根据当时三方的速度预测出的“三点超会”的地方，

即“最危险位置”。虽借道超车方采取措施提前脱离了这一位

置，但因被超方、对向方的速度并没有变化，所以双方仍相

置

会在预测的“最危险位置”上，他们的相会处就是“最危险

“最危险位置”是三方未采取措施前根据三方的速度

确定的，它一旦被确定，就相对固定在那里。三方不采取措

施，就会相会在那里形成危险“三点超会”，为了避免危险，

同样，被超方和

对向方也可以改变速度提前避免“三点超会”，改变速度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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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最危险位置

为了提前避免“三点超会”，就是因为“三点超会”的地方，

有它固有的地方，才使驾驶员有了确定的

躲避目标。如果那一位置不是相对的固定，那么驾驶员就认

识不到明确的危险目标，自然就很难避开危险。所以，不管

哪方采取积极措施，心中都有一个明确的相对固定的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相对固定的“最危险位置”。被超方、对向方为

防止在此处形成危险“三点超会”而采取速度变化措施，必

定因速度变化而产生新的相会处，这一新的相会处，是采取

避免危险措施而形成的安全相会处，它当然是安全的。安全

与危险这就是新旧相会处的本质区别。

如果把“最危险位置”比做一根标杆，而这根“标杆”

是根据三方未采取措施前的速度预测出适当的地方插好的，

由此便成了相对固定的危险的标志。以这一标志为中心构成

了一个危险结构，危险结构中的主要成员即各方，他们在改

变危险结构、危险性质的过程中，一切避险措施都是盯着它、

躲避它而作出的，一切措施产生的新相会处，都是因它而起，

却不是它的飘移。它是在借道超车一开始就确定的，正因为

它的确定，才迫使各方变动；各方不变动，就会促成两种或

两种以上错误行为在危险位置及附近同时出现，当发生事故

的条件具备，就很可能在这确定的地方或其附近碰得头破血

流。

新的相会点是随速度的不同变化而飘乎不定的，而原来

的相会点，预测确定后便不在移动，即使解除了危险，那一

位置仍在它原来的地方固守着。这时，它只不过是一个空空

的位置，已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讲新旧相会点区别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大家对“最危险位置”的固有性有个清楚的认识，

以它为坐标圆点 就危险结构的整体关系认识问题，衡量问



题，采取措施，在危险结构的范围里，选择自己合适的坐标

位置，以求化险为夷。

“三点超会”的概念

所谓“三点超会”是指所驾车辆在超越与相会障碍物的

过程中，三方相逢在一起，形成超会并存的局面。“三点超

会”的局面形成时，一般情况下三方在同一横向位置上占据

路面，从而使得各方纵横向可选择用以安全通过的余地受到

极大甚至是完全的限制，这时往往会发生事故。

说明：三方超会或同一行进方向以及与固有的危险位置

所形成的“三点”局面通称为“三点超会”。

对“三点超会”的两点说明

“三点超会”的“三点”，泛指公路上的一切能影响汽车

正常通过的障碍物，它包括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跑上公

路的牲畜等，也包括公路上的路口、盲区、弯道、路面自然损

坏形成的凹坑以及各种占道的堆放物等固有的危险位置。这些

地点不仅是障碍，而且本身就具有“三点”危险局面中“一点”

的性质，只要有两方同时进入，“三点”即可形成。

尽管“三点超会”的“点”，泛指公路上的一切可以影

响车辆正常通过的障碍物，但这三个障碍物在形成“三点超

会”的危险局面时，在“最危险位置”形成的“三点超会”

的三方都是处在运动之中的，而在固有危险位置形成的“三

点超会”，其中最少有“两点”是运动的，这“两点”绝大多

数是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及行人等。当然，也有“两点”都

属于静止状态的障碍，如公路两边都堆有不遮挡驾驶员视线

的小土堆、谷物等，但因其他“两点”没有速度，不运动，

这时驾驶员一般有时间采取措施，因而很少能形成危险局面。

由于这一原因，我们一般不讨论这种“三点超会”现象（对



最危险位置构成的“复杂危险结构图

固有危险位置形成的“三点超会”问题，在“特殊危险位置”

与“一般危险位置”中详细说明）。

“三点超会”与“危险结构”

大量事故案例已证明，绝大多数事故均是驾驶员所驾驶

的车辆在纵横向选择余地受到极大甚至完全限制的位置发生

的。关于这个位置，上面我们已经说过，称它为公路上的

“最危险位置”。这一“最危险位置”构成的危险结构，我们

称它为“复杂危险结构”。

“复杂危险结构”是一种交通现象，是某一时间的交通现

象的存在局面。从它的构成上讲，叫它是“结构”；因它带有

潜在危险性，故称之为“复杂危险结构”。“复杂危险结构”

的构成，是由“最危险位置”（包括其附近）为中心，涉及交

通参与者各方；他（它）们在客观上具备了形成危险的条件，

如不加以防范，会极其容易地在“最危险位置”（包括其附

近）造成事故。这种极容易造成事故后果的危险局面，便可

称之为“复杂危险结构”。“复杂危险结构”的范围，就是形

成危险局面时的整个区域（图

由此可知，交通是一个社会现象，它反映着一个国家的

国风民情；行车（路），不是某一单个人的行为，而是一个系

统工程，是一种社会的行为，它反映着一个公民的权力和义



为什么叫“最危险位置”

务。驾驶员有维护自身安全的权力，同时也承担着保护他人

安全的义务。在行车中你我他时时构成一个系统结构，在这

个结构中常常是一荣皆荣，一损俱损；“我为人人，人人为

我”的原则在这里表现得尤为突出。你我他风雨同舟，只有

齐心协力，才能达到“安全”的彼岸。只有这样做，才算得

上是一个合格的公民。

在“最危险位置”形成“三点超会”所发生的事故，占

混合交通道路总事故的比例最大。分析“最危险位置”产生

事故的原因，对我们揭示事故的本质，进而达到从根本上减

少交通事故率是极其重要的。

为什么说这一位置是道路上的“最危险位置”呢？

它具有形成条件的复杂性和安全与危险的两重性。

驾驶员借道时遇到的对象及交通环境千差万别，有大车、小

车、快车、慢车、机动车、非机动车、路宽、路窄、通过空

间大、通过空间小，危险出现早以及危险出现晚等等；驾驶

员由于认识方面的原因，不容易区分安全“三点超会”与危

险“三点超会”之间的界限；即使发生了事故，也弄不清是

怎么回事。

“三点超会”的形成使各方的纵横向选择余地很快受

到极大、甚至是完全限制，直接降低了驾驶员与各方的应变

能力。所以，由这一位置引发的事故居所有道路交通事故之

首。

它不像明显的路口、盲区、弯道等危险位置那样固

定直观，并且不分时间、地点出现，瞬时形成，又瞬时消失，

来无影，去无踪。可以说，道路上的任何一点随时都可能有



，这一条件下安全

日以前我国交通规月

月

月

它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道路上任何一处随时都可能成为

危险位置，而且它又带有极大的危险性，所以成了最普遍的

危险。

借道车、对向车以及被超车相对双方在高速中迭加

成的高速，使速度危险在原有速度危险的基础上险上加险。

尤为可怕的是晚出现的危险，这种危险是各方带着错误接近

危险位置过程中浓缩出的危险，一旦情况有变，“三点超会”

危险局面在“最危险位置”形成的时间是很快的，往往使驾

驶员始料不及。

年

借道超车的一方驾驶员不容易把握危险位置至彼此

之间这段距离的安全范围。

米以内以及前车正在超越其他车辆则规定：“距对面来车

是

时，严禁超车。”这是一条定量规定（在实践中，如借道一方

，被超与对向两方都是

米。因此，这一规定显然不

年

超越与安全相会的距离需要

能满足一般的超车条件） 日以后，《条例》第

五十条第三款规定：“在超车过程中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

时，不准超车。”这是一条定性规定，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对

于有关超车规定的修改，说明了驾驶员准确把握这一距离存

在着难度。

年

在道路上，交叉路口、盲区、弯道等固有的危险位

置上一旦发生事故，人们通过危险位置容易把事故发生的前

后情况联系起来分析。如 日，江苏省某驾驶员

彭 驾驶黄河牌自卸车，高速行驶至川分公路

下坡处一十字路口，与一拖拉机剧烈相撞。拖拉机被撞出

多米后翻倒在地上。黄河车又继续向前滑行 多米远，直

到撞在公路边的一棵大树上才停下（图



，还有的是一方冲出公路等等

黄河车肇事后远离危险位置图

，有的是三方在纵向方向上碰撞（图

十字路口是一个固有的危险位置，发生事故后不论彼此

被撞出多远，人们都能很清楚地将肇事各方与路口紧密联系

起来分析。但是被超方与对向方的交会处，这一危险位置不

是固有的，它可在借对向一方车道超越障碍路段的任何一处

瞬间形成，并随着超会或会超这一过程的结束而转瞬消失，

一旦发生事故，三方在惯性作用下都远离了危险位置。所以

人们就看不到那导致事故的“最危险位置”。然而它确确实实

客观存在着。如果通过模拟，并把它定格，那么这一位置就

会清清楚楚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如有的事故是三方并列在

横向方向上碰撞（图

，有的是两方碰撞（图

（图

两方或

。事后留在事故现场的有三方、两方或只有一方。

三方的事故现场是因为彼此都碰撞而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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